
税法与会计制度在分期收款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方面存在

差别，为了使广大财务工作者对此业务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

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笔者结合相关规定和实践经验对此问

题作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一、分期收款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

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规定，企业采取分期收款方式

销售商品、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

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金额。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

公允价值，通常应当按照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或商品现销价

格计算确定。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

额，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按照应收款项的摊余成本和实

际利率计算的金额进行摊销，作为财务费用的抵减。其中，实

际利率是指具有类似信用等级的企业发行类似工具的现时利

率，或者将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折现为商品现销价格时的

折现率。

例：2伊06年3月，甲公司售出大型设备一套，协议约定采

用分期收款方式，从销售当年年末开始分4年收款，每年200万

元，合计800万元。假定购买方在销售成立日支付货款，只需付

600万元即可。

应收款项的公允价值可认定为600万元，与协议金额800

万元差额较大，故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由“未来4年收款额的现值=现销方式下应收款项金额”

可以得出：200伊（P/A，r，4）=600，在多次测试的基础上，用插

值法计算折现率为12.62豫，每期计入财务费用的金额如表1所

示（不考虑增值税因素）。

各期会计处理如下：

1. 销售实现时。借：长期应收款800万元；贷：主营业务收

入600万元，未实现融资收益200万元。

2. 2伊06年年末。借：银行存款200万元；贷：长期应收款200

万元。借：未实现融资收益75.72万元；贷：财务费用75.72万元。

3. 2伊07年年末。借：银行存款200万元；贷：长期应收款200

万元。借：未实现融资收益60.04万元；贷：财务费用60.04万元。

4. 2伊08年年末。借：银行存款200万元；贷：长期应收款200

万元。借：未实现融资收益42.37万元；贷：财务费用42.37万元。

5. 2伊09年年末。借：银行存款200万元；贷：长期应收款200

万元。借：未实现融资收益21.87万元；贷：财务费用21.87万元。

由此可以看出，按公允价值确定销售收入金额，短期内推

迟了部分收入确认的时间，从而减少了当期损益和权益；长期

来看不影响企业的损益和权益状况，但改变了企业的收入结

构，减少了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收入，增加了财务费用。

二、分期收款销售收入的增值税处理

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

规定：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应税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

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

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价外费用是指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

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延期

付款利息）、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

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但下列

项目不包括在内：淤向购买方收取的销项税额；于受托加工应

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盂同时符合承运部

门的运费发票开具给购买方和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买

方两项条件的代垫运费。凡价外费用，无论在会计上如何核

算，均应并入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税法不承认会计准则下核

算的未实现融资收益，无论购买方是否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日

期支付货款，销售方均需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定销项税

额。

税法规定，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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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税法与会计制度对经济业务处理的出发点不同，导致在分期收款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方面存在差别。本文

用实例阐述了分期收款销售收入的增值税处理和所得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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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而在实际操作中，合同收款

日期一般以专用发票开具日为起算日，所以绝大多数企业都

在销售时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将发票送交购买方，从而开

始计算到期日。出现这种现象，有税法脱离实际的原因，也有

业务人员对分期收款方式理解不深的原因。

分期收款方式有两层含义：淤分期确认收入；于分期收回

货款。大家都知道第二层含义，但对第一层含义不是很清楚，

所以会出现在销售时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现象，这会直

接造成纳税期提前。因为税法规定，对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货物销售，要及时足额计入当期销售额计税，凡开具了增值

税专用发票，其销售额未按规定记入相关账户核算的，一律按

偷税论处。为进行比较，现举例说明（沿用上例，增值税税率为

17%）。

方法1：发出商品时即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2伊06年3月账务处理：借：应收账款936万元；贷：主营业

务收入600万元，未实现融资收益200万元，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136万元。该交易2伊06年3月应纳增值税

税额=800伊17%=136（万元）。

方法2：分4期（4年）等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伊06年3月账务处理：借：应收账款234万元；贷：主营业

务收入124.28万元，未实现融资收益75.72万元，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万元。该交易2伊06年3月应纳增值

税税额=200伊17%=34（万元）。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虽然总体上税负是一样的，但分期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达到延迟纳税的目的。

三、分期收款销售收入的所得税处理

按照税法规定，销售实现时，应当按已收取的款项或合同

约定的应收款项确定销售收入。上述业务在销售成立日应按

合同约定的长期应收款项800万元确定销售收入，与按会计准

则规定销售成立日确认6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的未

实现融资收益不同，导致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产生，并由此产

生递延所得税资产。

假设该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豫，确定各年的暂时性差异

及该项差异对所得税费用的影响。首先，确定产生暂时性差异

的项目———长期应收款；其次，确定各年的暂时性差异及该项

差异对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假设企业各年的税前会计利润均

为1 000万元。

1. 2伊06年。长期应收款账面余额600万元（800原200），未

实现融资收益账面余额124.28万元（200原75.72），按会计准则

确认的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为475.72万元（600原124.28）。按

税法确认的长期应收款计税基础为600万元（800原200）。期末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124.28万元（600原475.72）。期末递延所

得税资产越124.28伊25豫越31.07（万元），本期应交所得税越（1 000垣

124.28）伊25豫越281.07（万元），本期所得税费用越281.07原（31.07原

0）越250（万元）。借：所得税费用250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31.07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81.07万元。

2. 2伊07年。长期应收款账面余额400万元（800原400），未

实现融资收益账面余额64.24万元（200原75.72原60.04），按会计

准则确认的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为335.76万元（400原64.24）。

按税法确认的长期应收款计税基础为400万元（800原400）。期

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64.24万元（400原335.76）。期末递延所

得税资产越64.24伊25豫越16.06（万元），本期应交所得税越（1 000原

60.04）伊25豫越234.99（万元），本期所得税费用越234.99原（16.06原

31.07）越250（万元）。借：所得税费用250万元；贷：递延所得税

资产15.01万元（31.07-16.06），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34.99万元。

3. 2伊08年。长期应收款账面余额200万元（800原600），未

实现融资收益账面余额21.87万元（200原75.72原60.04原42.37），

按会计准则确认的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178.13万元

（200原21.87）。按税法确认的长期应收款计税基础为200万元

（800原600）。期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21.87万元（200原

178.13）。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越21.87伊25豫越5.467 5（万元），

本期应交所得税越（1 000原42.37）伊25豫越239.407 5（万元），本

期所得税费用越239.407 5原（5.467 5原16.06）越250（万元）。借：

所得税费用250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10.592 5万元

（16.06-5.467 5），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39.407 5万元。

4. 2伊09年。长期应收款账面余额为0（800原800），未实现

融资收益账面余额为0（200原75.72原60.04原42.37原21.87），按会

计准则确认的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为0。按税法确认的长期应

收款计税基础为0（800原800）。期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0。期

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越0，本期应交所得税越（1 000原21.87）伊25豫

越244.5325（万元），本期所得税费用越244.5325原（0原5.467 5）越250

（万元）。借：所得税费用250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5.467 5

万元（5.467 5-0），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44.532 5万元。

上述业务中长期应收款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及

其对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如表2、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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